[bookmark: _GoBack]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个体工商户
营业执照无法缴回声明作废公告

   杨正付 等  2 户个体工商户（详细情况见附表）已向我局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并经我局办结，其营业执照因 遗失   无法缴回，当事人已在《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登记申请表》声明，并承诺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依据《云南省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程序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现由我局公告其营业执照正、副本作废。  
此公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image: Seal] 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3日

	序号
	注册号
	字号名称
	姓名
	营业执照遗失或损毁情况
	备注

	1
	 533124600001759 
	陇川县章凤正付经销店 
	杨正付 
	遗失正、副本
	0

	2
	533124600120016 
	陇川县章凤闷声摩托车经营部  
	 喊良 
	遗失副本 
	收回正本


附件：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作废名单

image1.png




